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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化职院〔2025〕81号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校园电子邮箱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按照要求，现将《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校园电子邮箱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严格遵照执行。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25年6月11日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校园电子邮箱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为保持良好的网络环境，规范信息传递过程，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校园电子邮箱是为学校各部门（单位）通过互联网进行党政、教学、科研、管理、对外交流等活动提供服务的公务联络邮箱。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5]第二条  学校信息技术中心负责校园电子邮箱的注册、分配、管理、维护工作，保障电子邮件系统的正常运行（不可抗拒因素除外）。

第二章 开户
第三条  校园电子邮箱实行实名制方式管理
1.部门邮箱：学校每个部门（单位）分配一个电子邮箱，各使用单位须指定管理员，并妥善保管账号密码。禁止将学校电子邮箱以任何形式转让给他人或其它单位使用。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对本单位电子邮件使用所涉及的所有活动和事件负管理责任。部门（单位）需要两个及以上邮箱的，另行申请。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2.个人邮箱：校级领导和中层干部每人分配一个电子邮箱；学校在职在岗教职工如确因工作需要，需开通校园电子邮箱的，在学校OA系统提出申请，经所属部门（单位）审批同意后由信息技术中心注册后交申请人使用。
第四条  邮箱命名方式
1.部门邮箱：部门名称首拼+@学校域名，部门名称首拼重复的，由信息中心协调区分邮箱命名；
2.个人邮箱：姓名首拼+个人教工号+@学校域名。

第三章 销户
第五条  用户在离职离校时，信息技术中心会注销其个人邮箱，如果其有作为管理员的部门邮箱，须注销部门邮箱或者更换部门邮箱管理员。如果用户需要保留邮箱数据，请提前自行下载。
第六条  即将注销的邮箱，如需延长使用期限，由用户通过原管理部门（单位）向信息中心申请，延长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第四章 安全管理
第七条  邮箱的账号和密码，由用户自行负责保管，用户应采取设置强密码等措施加强邮箱安全防护。
第八条  邮箱的使用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规定，禁止将个人邮箱以各种形式转让给他人使用，用户对自己的邮箱使用活动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信息技术中心有权随时中断或终止电子邮件服务，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对用户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利用邮箱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传播非法或不健康信息被公安机关查获的。
（二）违反信息安全保密条例造成泄密后果的。
（三）利用电子邮件对他人进行骚扰被举报属实的。
（四）盗用、破坏他人账号的。
（五）违反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条例的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免责声明
1.用户因使用校园电子邮箱传输涉及个人或他人隐私的信息，对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2.校园电子邮箱因遭受不可抗拒原因而导致的用户数据损失，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关于印发校园电子邮箱管理办法的通知》（渝化职院〔2021〕7号）同时废止。本办法解释权归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具体由信息技术中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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